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珠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2026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活动策划实施服务项目

（二）项目地点：珠海市市辖区

（三）项目概况：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和省市场监管局、省消委会关于做好2026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活动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统筹策划并实施“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大型现场宣传咨询和诚信教育活动，有效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达到预期的宣教效果。

二、活动项目及服务明细
（一）活动主题：珠海市2026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现场宣传咨询暨诚信教育活动
（二）活动时间：2026年3月15日（星期日）
（三）活动地点：待定
（四）活动内容：联合澳门消委会、香洲区市场监管局等单位举办“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现场宣传咨询活动，函请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公共企业等单位参加，接受消费者现场投诉和咨询，免费派发各类宣传资料等。

（五）活动流程（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流程）：

1.领导和嘉宾介绍

2.领导、嘉宾致辞

3.“3·15”志愿者维权服务队授旗

4.“优质诚信店”代表倡议

5.消费维权合作协议签订
6.市领导讲话

7.“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现场宣传暨诚信教育活动启动

（六）活动参与人员：澳门消委会领导；珠海市领导、市有关单位领导（市场监管局、发展改革局、司法局、公安局等单位）；企业代表、志愿者代表、媒体代表和社会公众等。
（七）服务明细

	序号
	服务要求
	备注

	1
	项目策划+设计
	活动策划、执行及物料、宣传展板等设计；

	2
	物料制作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帐篷（预计70顶）、帐篷门头、长条桌+桌布、贵宾椅、沙滩椅（预计观众席200位）、塑料方凳、活动区域门头、台卡、展板桁架，活动签到墙、指引牌、地贴、志愿队旗帜、摊位供电等；

	3
	舞台音响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舞台搭建、LED大屏幕、副背景、斜坡主题牌、演讲台、专业礼仪、专业主持人、视频音响控制人员等；

	4
	摄影摄像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摄影摄像（包括图片直播）、无人机航拍、视频制作（60秒和120秒视频各一）等；

	5
	其他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宣传物资、垃圾清运、饮用水、工作餐饮（不超过50元/人，预计500人）等。等。

	项目预算合计：160000.00元


三、项目实施需求

（一）供应商的策划、创意、制作及宣传服务团队应为供应商自有的专业团队，应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及技术水平，熟悉本项目的技术要求、操作技能，有足够能力完成本项目活动策划实施服务所需的工作。

（二）发生突发、紧急等特殊事件或有特殊任务需要紧急临时增加人员投入时，供应商及其员工应服从采购人的调遣和指挥并参与应急或加班工作。

（三）具体活动策划实施工作由供应商管理及统筹，采购人派代表检查工作情况，若发现问题由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意见进行整改及处理。

（四）在成交后，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的实际工作需要，经双方协商并书面确认后，对该项目的实施方案做出适当调整。

（五）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现行实施规范及安全操作规程实施，接受采购人的监督和指导。 

（六）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安全生产有关规定进行项目实施，安全生产、文明实施，保证不发生一般或以上级别安全事故，如发生一切工伤事故及机械损坏的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七）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接受采购人派出人员的监督，并按采购人要求完成所有工作内容，否则应返工处理，返工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如不返工，则当供应商违约处理。

（八）供应商应按采购文件的要求和响应文件的承诺执行项目，如因供应商原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双方确认的工作内容及工作量，或因工作失误等原因造成如项目执行出现偏差，将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损失。

（九）如发现供应商在合作过程中提供的服务与响应文件承诺不符，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结果及一切损失。

（十）如发现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同意，将合同项目转包给他人的，或违反采购文件规定将合同项目分包给他人的，将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责任。



